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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72�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15-036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０

，

０００

股

，

股票的授予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回购注销股份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

。

本次回

购注销涉及人数为

１

人

，

回购价格为

３．４１

元

／

股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

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鉴于原激励对象

丁涛已离职

，

根据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丁涛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０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

销

。

因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以公司总股

本

２８７

，

６９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３．４１

元

／

股

。

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意见

，

浙江天册律

师事务所就回购注销等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验资

报告

（

天健验

［

２０１５

］

１８６

号

）。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上述股权激励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予以注销

，

回购注销完成

后

，

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相应减少

。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５

，

２７１

，

５３７ ３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２４１

，

５３７ ３９．９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１５

，

２７１

，

５３７ ３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２４１

，

５３７ ３９．９６％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

，

６０７

，

１００ １３

，

６０７

，

１００ ４．７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１

，

６６４

，

４３７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

６３４

，

４３７ ３５．２４％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３

，

１３０

，

４６３ １７３

，

１３０

，

４６３ ６０．０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３

，

１３０

，

４６３ １７３

，

１３０

，

４６３ ６０．０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８

，

４０２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３７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206� � � �证券简称：海 利 得 公告编号：2015-047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具体

变更情况如下

：

一

、

2015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5

年

3

月

4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

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

变更前

：

电脑喷绘胶片布

、

土工格栅材料

、

PVC

涂层材料

、

篷盖材料

、

聚酯工

业长丝

、

聚酯切片

、

帘子布

、

帆布

、

高分子材料及产品的研究开发

、

生产

、

销售

；

经

营进出口业务

（

范围详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

变更后

：

电脑喷绘胶片布

、

土工格栅材料

、

PVC

涂层材料

、

篷盖材料

、

聚酯工

业长丝

、

聚酯切片

、

帘子布

、

帆布

、

石塑地板

、

高分子材料及产品的研究开发

、

生

产

、

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范围详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

二

、

2015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因公司股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

，

公司注册资本由

44,7580,500

元变更为

449,770,500

元

。

公司同时对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进行了备案

。

除上述变更外

，

其他工商登

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

特此公告

。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882� � �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0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6

月

4

日开市起停牌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

公司关于重大事

项临时停牌的公告

》（

2015-047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2015-048

）、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2015-049

）。

目前

，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

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对

相关项目进行论证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

，

维护投资

者利益

，

避免引起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

规则

》

和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起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

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5-074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8

亿元

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

首开股份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13

）。

2015

年

3

月

20

日

，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

接受注册

通知书

》（

中市协注

[2015]MTN58

号

），

同意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

注册金额为

30

亿

元

，

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

本次中期

票据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

2015

年

6

月

24

日

，

公司完成第一期

24

亿元中期票据的发行

。

本次中期票

据的产品简称为

"15

首开股份

MTN001"

，

产品代码为

"101554044"

。

本次中期票

据发行期限为

3

年

，

起息日为

2015

年

6

月

24

日

，

到期日为

2018

年

6

月

24

日

。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按面值发行

，

发行利率为

4.80%

，

按年

付息

。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

www.chinamoney.com.cn

）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

www.shclearing.com

）。

特此公告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4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5-03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

，

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

，

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１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山东济南历城区华山片区安置二区

ＥＰＣ

项目

７４．４

２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山东青岛一汽大众（华东）生产基地园区配套项目

５５．０

３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东深圳鸿荣源二期项目

３０．０

４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黑龙江哈尔滨富力江湾新城公建区项目

３０．０

５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湖北武汉御景星城项目

Ｃ

地块项目

３０．０

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广东深圳华海金湾公馆项目

２６．０

７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广东东莞华为松山湖终端项目一期项目

２１．０

二 基础设施

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市轨道交通

４

号线一期项目

４０．０

２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重庆江津轨道交通延伸线江津段项目

３１．４

３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湖北武汉常青路（三环线

－

青年路）改造项目

２３．３

项目金额合计

３６１．１

项目金额合计

／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４．５％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29� � �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6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押、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06

月

24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尤玉仙女士

（

持有本公司股份

3406.05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1.42%

）

通知

，

收悉内容如下

：

1

、

由于提前归还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借款

，

尤玉仙女士于

2015

年

6

月

2

日将原质押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50

万股高管锁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

）

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

2

、

2015

年

06

月

18

日

，

尤玉仙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800

万股高管锁

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4%

）

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

，

用于个人融资

，

质押期限为一年

。

3

、

由于合同到期

，

尤玉仙女士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将原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的

440

万高管锁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

）

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

。

截至目前

，

上述股份的质押

、

解押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

尤玉仙女士持有本公司

股份

3406.05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42%

；

累计质押

2636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8.84%

。

特此公告

。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80� � � �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2015-049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事项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14

）、

并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和

2015

年

4

月

4

日分别发布了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17

、

2015-

019

）。

2015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5-023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1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2015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2015

年

4

月

21

日

、

4

月

28

日

、

5

月

6

日公司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

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9

、

2015-035

、

2015-037

），

5

月

13

日公司发布了

《

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38

）。

5

月

20

日

、

5

月

27

日

、

6

月

3

日

、

6

月

10

日

、

6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0

、

2015-041

、

2015-043

、

2015-045

、

2015-048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

的各项工作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并将按要

求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

关议案

，

及时公告并复牌

。

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091� � � �公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5-30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模式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首期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

公司首期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取自

主行权的方式

，

公司自主行权安排如下

：

一

、

公司首期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为

：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2016

年

3

月

11

日

。

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事宜

，

需待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

可实施

。

根据办理进度

，

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起

，

激励对象可以在可行权期间

内通过承办券商股票交易系统进行自主行权

。

二

、

公司期权代码

：

037615

，

期权简称

：

国泰

JLC1

，

行权价格

：

7.68

元

。

本次期权行权涉及人数共

130

人

，

期权可行权期数共为

3

期

，

本次行权

为第一期行权

。

公司自主行权承办证券公司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截至

申请日

，

本期可行权数额为

275.385

万股

。

三

、

可行权日

激励对象可以自授权日起满

24

个月后开始行权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

日

，

且在行权有效期内

。

激励对象应当在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2

个交

易日

，

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个交易日内行权

，

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

行权

：

1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2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上述

"

重大交易

"

、

"

重大事项

"

及

"

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

为公司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四

、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

权日的公允价值

，

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

，

在授予日后

，

不需要对股

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

，

即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

五

、

激励对象中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卖出所持公司股份

6

个月内不得

行权

。

上述人员行权后

，

所行权股份将锁定

6

个月

，

自行权之日起

6

个月内不

卖出所持全部股份

（

含行权所得股份和其他股份

）。

六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

（

包括季度报告

，

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

）

中或以

临时报告形式披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

、

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

、

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等信息

。

七

、

其他说明

1

、

公司已与激励对象就自主行权模式及承办券商的选择达成一致

，

并

明确约定了各方权利及义务

。

承办券商在业务承诺书中承诺其向上市公司

和激励对象提供的自主行权业务系统完全符合自主行权业务操作及相关合

规性要求

。

2

、

公司首期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

，

公司股份仍具备上市条件

。

特此公告

。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84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

出席监事

3

人

。

会议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所

形成决议合法

、

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会议选举王艳侠女士为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三年

，

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

经表决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83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

、

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

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

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

、

评估机构的审计和评估

，

与最终审计

、

评估的结

果可能存有一定差异

，

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7

人

，

实际表决

董事

7

人

，

会议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所形成

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郑玉芝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三年

，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赵小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三年

，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聘任郑玉芝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三年

，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

1

）

选举郑玉芝女士

、

赵小川先生

、

卢涛先生

、

石佳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

，

其中郑玉芝女士为召集人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2

）

选举周长刚先生

、

史克通先生

、

郑玉芝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

，

其中周长刚先生为召集人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3

）

选举史克通先生

、

石佳友先生

、

卢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

，

其中史克通先生为召集人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4

）

选举周长刚先生

、

史克通先生

、

汪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

，

其中周长刚先生为召集人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止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

出售的议案

》

（

一

）

资产购买交易具体方案

公司拟通过设立

SPC

公司

（

指公司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

发特区设立的全资控股的特殊目的公司

，

公司通过设立该特殊目的公司执行本次交

易

，

完成购买价款的支付

，

并应将拟转让股份过户并登记于该特殊目的公司名下

）

现

金购买

Mikel Alig

持有的

MMOGA LIMITED

（

以下简称

MMOGA

）

100%

的股权

。

1

、

交易标的作价

截至目前

，

标的资产审计

、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经初步预估

，

以

2015

年

4

月

30

日

为评估基准日

，

MMOGA100%

股权的预估值为

20.83

亿元

。

参考预估值

，

双方同意

，

股

权的购买价款为

306,313,285.71

欧元

。

按照目前汇率计算

，

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21

亿

元

，

购买价款将依据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参考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

、

现金对价支付方案

公司拟向

Mikel Alig

支付股权的购买价款约为

306,313,285.71

欧元

（

人民币约

21

亿元

）

收购其持有的

MMOGA100%

的股权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3

、

过渡期损益安排

交易双方同意转让方

Mikel Alig

有权将

MMOGA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实际

发生尚未做分配的净利润作为股利进行分配

，

该等净利润的具体金额以受让方聘请

的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报告确认的金额为准

。

2015

年

1

月

1

日及其

后

，

MMOGA

的未分配净利润归属于受让方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4

、

标的资产的权属转移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且本次交易取得国家发改委和主管商务

部门的备案之后

，

办理股份转让事宜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5

、

决议的有效期

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二

）

资产出售交易具体方案

公司向交易对方方幼玲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

昆山峰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简

称

"

峰实公司

"

）

出售除货币资金和除外权益以外的全部资产

、

业务和负债

（

简称

"

目标

资产

"

）。

1

、

交易标的作价

如无特殊说明

，

"

甲方

"

指

"

上市公司

"

，

"

乙方

"

指

"

方幼玲及峰实公司

"

。

交易双方同意

，

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以评估基准日甲方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为

定价依据

，

转让价款

=

甲方基准日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

-

基准日的货币资金

。

截至目

前

，

拟出售资产审计

、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经初步预估

，

以

2015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

准日

，

净资产为

676,976,067.48

元

，

其中货币资金为

103,697,884.18

元

，

转让价款为

573,278,183.30

元

。

双方约定

，

最终以交割日财务报表调整转让价款实际支付金额

，

计算方式如下

：

（

1

）

以正式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基准日甲方净资产值为基准

，

减去交割日出售资产关

联货币资金余额

，

再减去甲方新资产经营过程中使用之出售资产关联货币资金

，

即为

乙方应实际支付的目标资产转让价款

。

新资产交割日前之资产

、

负债

、

损益

（

包括审计

费

、

评估费及上市公司为重组产生的其他中介机构费用等与出售资产无关之费用

）

与

乙方无关

。（

2

）

上述交割日出售资产及出售资产关联货币资金金额以甲方自结报表先

行确定

，

甲方认为必要的

，

再行审计

，

产生与自结报表差额的

，

多退少补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

、

款项支付

乙方应于甲方股东大会通过资产出售方案的决议

2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帐方式

将人民币

5

亿元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

余下的目标资产转让价款于目标资产

中的不动产和知识产权

、

股权

、

车辆过户登记完成后立即支付

。

交割日调整的目标资产转让价款与乙方实际支付金额有差异的

，

对于差异金额

，

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

，

由甲方和乙方于交割日起的两日内结算完毕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3

、

期间损益安排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

，

出售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乙方享有

；

出售资产运营所

产生的亏损由乙方承担

。

与出售资产无关之费用支出

，

不计入过渡期出售资产之损

益

。

在交割日后的

30

日内

，

甲方认为必要之情况下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出售资产期间损益进行审计

，

并应根据审计结果在交割日后的

45

日内完

成对出售资产期间损益的书面确认

。

该审计费用同样不计入出售资产的过渡期损益

。

甲方和乙方应自出售资产期间损益的书面确认文件完成后

10

日内按约定完成

结算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4

、

除外权益安排

于交割日

，

目标资产及与目标资产和业务相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

无论其是否已

登记或记载于甲方的名下

，

包括资产

、

负债和担保等各项权利限制

）

都转由乙方或其

峰实公司享有及承担

，

但是甲方与上海康铨和康铨投资签署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项下的任何权益和义务

，

以及甲方对上海康铨

、

康铨投资的业绩补偿争议诉讼案项下

的任何权益和义务除外

。

甲方对目标资产不再享有任何权利或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

任何与目标资产有关的担保

（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

）

或其它或有负债均由乙方或其峰实

公司承担

。

任何第三方于交割日之前或之后向甲方提出的

、

与目标资产有关的任何请

求或要求

，

均由乙方或其峰实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

并赔偿因第三方的请求

或要求而导致甲方的任何实际损失或费用支出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5

、

决议的有效期

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董事会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对照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

，

认为

：

1

、

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

、

规划

、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

，

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

批准的程序已在

《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

出售暨关

联交易预案

》

中详细披露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

2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为

Mikel Alig

持有的

MMOGA 100%

股权

。

经

Mikel Alig

确认及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

，

Mikel Alig

对

MMOGA

的股份所享有的权益

没有法律瑕疵

，

不存在针对股份的悬而未决的争议

、

诉讼

、

仲裁

，

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

股份权利被限制之司法

、

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

，

且该等股份没有对其提起诉讼

、

仲裁

、

司法或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并可能导致该等股份被冻结

、

查封的情形或者风险

，

亦没

有设定质押及其他担保物权而影响股份的转让

、

登记和交割

。

3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

，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所购买的标的资产

MMOGA

拥有独立完整业务体系

，

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

；

具备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资产

，

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

、

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

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4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改善财务状况

，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继续

增强独立性

、

减少经常性关联交易

、

避免同业竞争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购买

、

出售

，

本次资产出售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方幼玲拟设立

的控股子公司

-

峰实公司

，

2015

年

6

月

23

日前方幼玲为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根据

《

重组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峰实公司为本公司之关联方

，

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

Mikel Alig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收购协议

>

和

<

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

Mikel Alig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收购协议

》

和

《

补充协议

》，

并授

权郑玉芝签署相关协议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方幼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资产转让协议

>

的议案

》

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出售

，

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方幼玲拟设立的控股子

公司

-

峰实公司

，

因峰实公司尚在设立中

，

故公司与方幼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资产转

让协议

》，

并授权郑玉芝签署相关协议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十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

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

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如下

：

（

一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1

、

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起公司股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连续停牌

。

2

、

公司股票停牌后

，

公司开始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

，

并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进行沟通

，

形成初步方案

，

确定了中介机构

。

3

、

停牌期间

，

公司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

4

、

停牌期间

，

公司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

。

5

、

公司独立董事会前认真审核了本次交易相关文件

，

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事前

认可

，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并对该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

6

、

2015

年

6

月

23

日

，

公司与

Mikel Alig

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收购协议

》

和

《

补充协议

》；

公司与方幼玲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

《

资产转让协议

》。

7

、

2015

年

6

月

23

日

，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新时代证券为本次

《

重组预案

》

出具了核查意见

。

8

、

2015

年

6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本次交易的相

关议案

，

涉及关联方回避表决的议案

，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综上

，

公司已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上市规则

》、《

备忘

录

17

号

》

等有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

、

合法

、

有效

。

（

二

）

关于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

《

重组管理办法

》、《

准则第

26

号

》

以及

《

备忘录

17

号

》

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就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拟提交相关的法律文件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

明和保证

：

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

，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

律文件合法有效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十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

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6

月

25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的公告

。

十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

公司本次重组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

，

公司股票累计涨幅

-6.54%

，

同期中小板综

合指数涨幅

9.30%

，

同期

"

深证制造指数

"

指数涨幅

10.43%

，

剔除大盘因素和行业板块

因素影响

，

公司股票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

。

具体计算过程如

下

：

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股价波动比例

1=

公司股票累计涨幅

-

同期中小板综合指数

涨幅

=-6.54%-9.30%=-15.84%

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股价波动比例

2=

公司股票累计涨幅

-

同期深证制造指数涨

幅

=-6.54%-10.43%=-16.97%

经核查

，

公司本次重组停牌前

，

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

之规定的累计涨跌幅相关标准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十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鉴于本次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

出售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公

司提请董事会暂不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

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

董事会

，

并由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与重大资产购买

、

出售资产相

关的其他议案

。

经表决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85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接到珠海横琴新区长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现为公司

控股股东

，

以下简称

"

珠海长实

"

）

的通知

，

珠海长实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金利科技

，

证券代码

：

002464

）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

并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

对不需要行政许可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在直通披

露预案后

，

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

因

此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并发

布修订公告后另行通知复牌

，

预计停牌时间自本次预案披露之日起不超过

10

个交

易日

。

特此公告

。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MIKEL� ALIG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Commitment� Letter� in� respect� to�

Authentic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市公司

"

）

拟进行重大资

产购买事项

（

以下简称

"

本次重组

"

），

本人作为本次重组之交易对方

，

本人承诺

：

KEE EVER BRIGHT DECORATIVE TECHNOLOGY CO.,LTD. (hereinafter re鄄

ferred as the "Listed Company") plans to purchase assets(hereinafter referred as the "

Restructure"). As the counterparty in the Restructure, I commit that:

一

、

本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组提供审计

、

评估

、

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

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人有关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

料

、

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

）。

本人保证

：

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

原件一致

，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也经合法授

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

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I have provided the Listed Company and intermediary institutions, which provide

audit, evaluation, law and finance profession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relevant informa鄄

tion and documents of mine in respect to the Restructur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original written materials, copies of materials or oral testimony and etc.). I hereby

warrant that: all the copies or duplicates of provided document materials are consis鄄

tent with originals copies; Signatures ad seals of document materials are authentic;

the authorized signatory of such documents have been legitimately authorized and ex鄄

ecuted the documents effectively; and that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is authentic, ac鄄

curate and complete and there is no fakeness, misleading statement or material miss鄄

ing of provided information; and the company/enterprise will assume legal responsibil鄄

ity of the authentic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二

、

在参与本次重组期间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和披露本次重组相关信息

，

并保证所提供的

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给

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During the Restructure, I will promptly provide and disclose information in re鄄

spect to the Restructure in accordance with related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dministrative rules and rules of CSRC and Stock Exchange, and will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If there is any

fakeness, misleading statement or material missing of provided information, which

causes damage to the Listed Company or its investor, I will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mpens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签字:

Designation:

年 月 日

Date: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我们根据

《

公司法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公司章程

》、《

独立董事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

会提供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

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

（

以下简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

）

的所有相关文件

，

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后

，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对相关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

1

、

我们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召开前已经审查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

料并充分了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背景信息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及重组预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

，

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

2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公司为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之目的而进行

，

有利于增强公

司的竞争能力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

合理

、

可行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3

、

公司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

产进行评估并将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

交易定价方式合理

。

4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

表决程

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5

、

重组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具有可行性

。

6

、

同意公司与

Mikel Alig

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收购协议

》

和

《

补充协议

》、

公司与方幼玲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

《

资产转让协议

》

以及本次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相关审计

、

评估工作后

，

公司将就重

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相关内容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

，

届时本人将就相关事

项再次发表意见

。

独立董事签名：史克通 石佳友 周长刚

2015年 6月 23日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出售暨

关联交易预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通过拟设立的

SPC

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

Mikel Alig

持有

MMOGA100%

的股权并向方幼玲拟设立的昆山

峰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峰实公司

"

）

出售除货币资金和除外权益以外的全

部资产

、

业务和负债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前将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

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

（

以下简

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通知了我们

，

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和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

我们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该事项发表事先认可意见如下

：

1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我国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具

备可操作性

。

2

、

本次资产出售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方幼玲拟设立的峰实公司

，

2015

年

6

月

23

日前方幼玲为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峰实公司为本公司之关联方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我

们就各项议案所涉及的事项

，

尤其是关联交易相关的事项

，

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上述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平

、

合理的

，

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以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

因此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

独立董事签名：史克通 石佳友 周长刚

2015年 6月 23日

关于提供信息之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

本人作为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利科技

"

）

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

、

购买暨关联交易

（

以下简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的资产出售的交易

对方的实际控制人

，

保证并承诺如下

：

本人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

、

准确和完整的

，

保证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声明

，

本人承诺将承担个别及

连带的法律责任

。

特此承诺

！

承诺人： 方幼玲

2015年 6月 23日


